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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宪政编查馆的立宪困境与反思
卢 野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对于宪政改革,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日本明治

维新的成功也证明了这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亚洲专制国家而言都是一条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

初的清末立宪实质上也是走这样的道路。清廷成立宪政编查馆,为的是仿行宪政,统筹整个立宪改革,但该馆在立

宪过程中却无法逾越如何在巩固君权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主权威的困境,这样的困境

使得清末立宪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而这种困境的无解则可以从清廷对立宪与君权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传统中

国君权的维系模式中去探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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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立宪是中国迈向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立
宪制度对于中国的传统政治而言是一个舶来品,清
末立宪实则是一个宪政本土化的过程。由于受制于

几千年封建思想以及当时清末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的影响,虽然是“仿行宪政”,但清末立宪注定是一个

独特的、充满探索与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宪政本土化的过程中,
到底是宪政化于中国多一点还是中国化于宪政多一

点,而对该二者的选择也将直接决定清末的立宪模

式。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清末这段历史的研究往往

采用的是“西洋的冲击———中国的回应”(Westert
impact-Chineseresponse)的模式①,认为中国在清

末宪政改革中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忽视了近

代中国自身所具有变革动因②。清末宪政改革固然

深受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但是在选择立宪模式以

及进行宪制构建时,却不断发挥着主观选择与改造

的作用,使得清末的立宪模式并不同于西方,可以说

在中国宪政化和宪政中国化的天平上,清廷更偏向

于后者。

正是由于清廷独特的立宪进程,使得这次改革

并非像西方那样最终取得成功,但此次立宪所面临

的困境与失败的原因却能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提供

经验和教训。在整个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作为改

革的核心机构宪政编查馆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立宪困

境最为集中和具体的表现。
一 清末立宪中的宪政编查馆

1905年,清廷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
李盛铎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寻求救亡图存的道

路。五大臣归来之后,一再向清廷陈请宣布国是、预
备立宪。特别是载泽在其奏折中提出宣告立宪不但

不会影响到君权,而且还有利于“皇位永固”、“外患

渐轻”、“内乱可弭”,并且力举了17条君主立宪对君

权维护的作用,还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
而最不利于官。”[1]173端方也以万言之巨的《请定国

是以安大计折》陈述立宪之利,加之日俄战争结果对

清朝的冲击,使得慈禧终下决心于1906年9月1日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宣布“仿行宪政”。
为了统筹整个改革,清廷专门成立了用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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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的机构———宪政编查馆,该机构是清廷效仿日

本在明治维新时设立的“宪法取调局”的基础上成立

的。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并于同年11
月25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谕令设立考

察政治馆③,此为宪政编查馆的前身。而慈禧于

1906年宣布“仿行宪政”以后,考察政治馆的主要事

宜也从“考察”变成了“仿行”,而内容则从“政治”变
为了“宪政”④。此时,考察政治馆的名字便不合时

宜了,1907年8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

日),庆亲王奕劻等上奏:“拟请旨将考察政治馆改为

宪政编查馆,以便切实开办”[2]45,同日清廷发布改

名的上谕。8月24日,清廷下谕旨:“宪政编查馆王

大臣关防谨择于七月十六日启铃(钤),其考察政治

馆关防应即销毁……”[3]120,标志着考察政治馆向宪

政编查馆转换的完成。至此,宪政编查馆作为清廷

专门设立的用于宪政改革的“宪政之枢纽”,正式登

上了历史的舞台。
宪政编查馆设立之初有三局三处,即编制局、统

计局、官报局以及庶务处(后改名总务处⑤)、译书

处、图书处,主要职责是编制法规和统计政要。编制

局和统计局都下设三科:编制局下第一科掌属宪法

之事,第二科掌属法典之事,第三科掌属各项单行法

及行政法规之事;统计局下第一科掌属外交、民政以

及财政之事,第二科掌属教育、军政以及司法之事,
第三科掌属实业、交通和藩务之事⑥。后在1909年

1月2日增设考核专科⑦,用以专门考核各立宪事

项。
宪政编查馆虽然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存续时间

也只有四年(1907—1911),但不同于日本“宪法取调

局”只是制定日本宪法、设立日本国会的进程。宪政

编查馆在整个立宪过程中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

于一身⑧。它参与统筹所有与立宪有关的事务,是
推动清末立宪的核心机构,也是君权在立宪过程中

的代表机构。其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的进退维谷,
也折射出清末立宪所面临的困境。

二 限权抑或护权的立宪两难

立宪改革,顾名思义,首先需要立宪,即拟出一

部宪法。这是宪政国家立宪的应有之义。但清末立

宪并不在于限权,相反其立宪的目的在于巩固君权。
这就使得清廷需要面对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去维护

君权的问题。这也是作为宪法文本起草的主要机

构,宪政编查馆所要解决的问题。

就《钦定宪法大纲》⑨ 的内容而言,其维护君权

的意志十分坚定。《钦定宪法大纲》大体是模仿日本

明治宪法,不仅是内容,于条文编写的方法也有借

鉴⑩;而且,与之相比较,该大纲在对君权的保障方

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对于设官制禄及黜陟百

司之权,相比于日本天皇受到特例条款的限制,清朝

的皇帝则完全不用面对任何“但书”的规定;2.对于

宣告戒严之权,清朝的皇帝可以随意宣布而且还能

限制臣民的自由,而日本天皇的戒严权则需“法律定

之”;3.对于发命令及行使发命令之权,日本天皇需

要以为保持公共之安宁秩序及增进臣民之幸福为前

提,而清廷则无此要求;4.对于议院闭会期间发布诏

令之权,清廷比日本多了一个可“以诏令筹措必须之

财用的权利”,而且次年议会开会时,也只是将此诏

令交由议院协议,协议后怎么办不得而知,日本则明

文规定次年交由议会后,若议会不承诺,则“失其效

力”;5.就皇室经费而言,清廷可以设“常数”,而且也

没有像日本宪法规定的若以后需要增加经费需要议

会同意的条款;6.就皇室大典,日本宪法明文规定

“不得以皇室典范变更本宪法之条规”,此规定相当

于剥夺了皇室修宪的权力,但《钦定宪法大纲》并无

此规定,就君主立宪本质而言,修宪权也非君主所

有,不作此规定也无可厚非,但从宣统二年十月初四

日清廷发布《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谕》可以

看出,清廷将修宪之权牢牢抓在了手中,溥伦作为资

政院总裁尚且说得过去,而载泽的选择则不得不说

是清廷想控制修宪权的意图;7.臣民遵守法律之义

务,这是一条十分值得注意的条款,日本宪法中也无

对应的条款,其规定了“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

务”,但并没有规定皇帝有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更
没有规定皇帝有遵守宪法的义务,虽然在大纲之前

的说明中写道:“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

所共守,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最
后还写道:“上至朝廷,下至庶人,均守钦定宪法,以
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但在具体条文中却没有出

现。此外,《钦定宪法大纲》也更加防范议会对皇权

的限制,其在第五、六、十四条中都明确规定了“议院

不得干预”,第七条中规定“议院不得议决”,第十三

条中规定“议院不得置议”,而这几条都与皇权密切

相关。由此可见,清廷对议院防范之深。
宪政编查馆在拟订《钦定宪法大纲》的时候,一

直在努力维护君主的权力,力图使其成为“巩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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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宪法性文件。正如章太炎所言:“虏廷所拟立

宪草案,大较规模日本。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
不为保义(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亦有摭

拾补且(苴),深没其文以为隐讳,使各条自相抵触

者。”[4]100但是,如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一样,
《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虽然规定了“君上神圣尊

严,不可侵犯”,但是这条条款的本身就已经使君权

从“奉天承运”走向了法律规定,从“不可知”走向了

宪法化。在传统封建政治体制中,皇帝是天子,其权

力来源于天的赐予,无需任何文本的确定,而当皇权

被写进宪法后,皇帝的权力不再受天的庇护而转由

法律保护,其身份从天的代表变为了法律规定的最

高统治者,从类似于神的地位跌落到了人间。所以,
拟订宪法大纲行为的本身就是对君权的限制,这是

宪政编查馆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在启动“仿行宪

政”之初就注定了的目标指向。
《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是一部尽量维护君权的宪

法性文件,但其对君权也有相应的限制。如前文所

讨论的,大纲的说明中明确规定了朝廷应当遵循钦

定的宪法,虽然在具体条文中没有此规定,但就公开

宣称朝廷应遵循法律的这一说法,已经开了限制皇

权的先河。或许以前皇权的行使会受制于宗法礼

数,但受制于法律还是第一次。在具体条文中,大纲

第三条规定皇帝只能颁行法律,而具体立法工作则

由议院议决,这也是对君主的立法权进行了限制。
而第十条中规定皇帝对于司法权虽为总揽,但委任

的审判衙门需遵钦定的法律行之,皇帝不得以诏令

随时更改,此规定一方面是维持了司法的独立,但更

为重要的是避免了皇帝以诏令的形式随意修改法

律。这样的限制,同样出现在第十一条当中,皇帝虽

有发布命令之权,但对“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
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之”。第十二条也明确

在议院闭会期间,遇紧急之事,皇帝可以代发法律之

诏令,但次年需交议院协议,虽然没有规定议院协议

不过之后怎么办,但终究也算是对皇权的一种限制。
除了直接对皇权进行限制以外,《钦定宪法大

纲》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

专制以来第一次明确将臣民的权利义务列于法律之

上。虽然此条款内容寥寥无几,但其意义却很深远。
这些条文的出现,表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不再来源

于“君”,而是来源于“法”。这与中国传统的“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也从侧面削弱了君权的范围。
由此可见,《钦定宪法大纲》内容体现出在护权

与限权间的相互矛盾,如此的情况并非是宪政编查

馆的疏忽或者无能,而是源于隐藏在这些文本背后

的立宪价值冲突。
三 难以避免的困境与发生逻辑

从近代各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国的

立宪改革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但从近代

西方国家立宪主义的源流来看,立宪理论大体可以

包括三种:其一为自由主义,其二为有限政府理论,
其三为社会契约论。而这三种理论的背后都有限

制权力的价值取向,其立宪的过程也是围绕着权力

宪法化展开的。在亚洲,日本明治之后受到普鲁士

启蒙绝对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效仿普鲁士的立宪模

式带有十分明显的反议会主义与君权主义的思想。
对于清廷而言,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过程可以看出,
他们对德、日模式多有青睐,在德、日停留时间也较

长。而且载泽和端方的奏折中都以日本立宪为典

范,指出:“中国之情势,实与日本当时无异”,立宪的

模式“则日本所行预定立宪之年而先下定国是之诏,
使官吏人民预为之备者,乃至良至美之方法,可以采

而仿行者也”[1]49。而当时清廷立宪的目的,就是

“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

万年有道之基”[5]52。稳固皇权、抵御外侵、平定内

乱,是清廷立宪的初衷,因此清廷自然也就选择了类

似于日本的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立宪模式。
正因为这种立宪模式的选择,使得宪政编查馆

在设计立宪制度的过程中处处以巩固权力为导向。
清末立宪改革之初目的就很明确,为的就是“大权统

于朝廷”,稳固清廷的统治,维持君权绝对的地位。
在以此为目的的主导下,这次立宪的价值起点、方式

和过程都脱离了传统立宪的轨道。但清末立宪运动

毕竟是进行君主立宪,困于君主立宪的范式,对于君

权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的约束,其立宪

的性质必然会使得君权从神明化走向宪法化。这也

就使得清末立宪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如何在巩固君权

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权

权威的困境之中。在“中国化”的立宪目的与传统立

宪价值的碰撞以及立宪行为与立宪宗旨背离的情况

下,也必然表现出绝对君权与君权宪法化的难以调

和,而作为立宪核心机构的宪政编查馆一系列的立

宪困境也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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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法权和立法机构为例,宪政国家大多都有

议会,议会享有立法权、对行政的监督权和弹劾权,
是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途径。清末要立宪,也自然

要设立议会,这是立宪的基本要求。而且议会对清

朝皇室而言也并非完全没用,其能有效地监督内阁

的权力以及地方督抚的权力。但是,清廷的统治者

却绝不愿意议会限制或哪怕威胁到自己的权力。所

以,在清末立宪过程中,涉及到议会的事宜则充满了

犹豫与冲突。按照西方传统的立宪路径,宪法往往

出自于议会,也能体现民权的意志。但这恰恰是清

廷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巩固皇权,清廷必然不会

使宪法出自他人之手,这一点从宪政编查馆的奏折

中便能看出:

  ……东西各国立宪政体,有成于下者,有成

于上者,而莫不有宪法,莫不有议院。成于下

者,始于君民之相争,而终于君民之相让,成于

上者,必先制定国家统治之大权,而后赐于人民

闻政之利益。各国制度,宪法则有钦定、民定之

别,议会则有一院、两院之殊。今朝廷采取其

长,以为施行之则,要当内审国体,下察民情,熟
权利害而后出之。大凡立宪自上之国,统治根

本,在于朝廷,宜使议院由宪法而生,不宜使宪

法由议院而出,中国国体,自必用钦定宪法,此
一定不易之理。[6]5977-5978

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以后,将改革官制列为首

要任务,当时对于开启国会之事尚未提及,更别说起

草宪法了。到了1907年,各地出现要求召开国会的

请愿日益增多,端方等人也上奏起草宪法,但此时清

廷仍没有在意。直到1908年7月22日,宪政编

查馆上奏《咨议局章程》后,清廷终于感受到了起草

宪法的紧迫性,于是在《咨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均照

所议办理著各督抚限一年内办齐谕》中写道:“著宪

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督同馆、院谙习法政人员,
甄采列邦之良规,折衷本国之成宪,迅将君主宪法大

纲及议院选举各法择要编辑,并将议院未开以前逐

年应行筹备各事分期拟议护(附)列具奏呈览。”[7]684

正式启动了宪法大纲的起草。

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拟

订好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等文件上奏

朝廷。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宪法性文件从起草之

初就在努力维护着王权。虽然这份文件是由宪政编

查馆和资政院拟订的,但具体由谁起草则对于整个

文本的价值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对于谁是

该大纲的具体起草人可谓众说纷纭,章太炎认为杨

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张一麐也认为是杨

度起草的;胡思敬则认为大纲出自杨度和汪荣宝

二人,但是杨度自己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自己在

宪政编查馆并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的差事,也就不

可能起草《钦定宪法大纲》了。从之前胡思敬的记载

以及其他报纸文献 和学术著作 的讨论来看,《钦
定宪法大纲》应当出自汪荣宝之手而非杨度。而且,
据《汪荣宝日记》中的记载,其于宣统三年二月二十

日(1911年3月20日)与陈邦瑞、李家驹一同纂拟

《宪法》。如此来看,其能起草宪法,也应与其之前

有起草大纲的先验有关。汪荣宝与杨度虽都有留学

日本的背景,但相比于过于激进“屡次被参” 的杨

度,父辈是清廷命官的汪荣宝,相对更加温和,虽也

主张清廷应效仿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其终

究是属于改良派,改革也是以维护清廷统治为前提。
由此可见,宪政编查馆让汪荣宝起草《钦定宪法大

纲》,恐有为了避免该大纲过于激进以妨碍“巩固君

权”之意。
清末立宪中,按照清廷的安排,一共成立了两个

准议会组织:资政院与咨议局。该二者被称为“议院

之基础”,资政院在中央,咨议局位于各省。其中,咨
议局监督的是各地方督抚,与皇权无直接的关系;而
资政院则不同,其作为国会的预备模式,对于皇权而

言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也是清廷在整个立宪过程中

防范最深的机构。虽然资政院的设立与之后的章程

修改,都与宪政编查馆无太大关系,但宪政编查馆作

为代表皇权的立宪机构与资政院代表民权的立宪机

构在二者并存的那段时间彼此却有着很明显的冲

突,而这些冲突也源自各方对绝对君权与君权宪法

化的态度。
从宪政编查馆成立的时候清廷发的上谕,“著即

改为宪政编查馆,资政院未设以前,暂由军机处王大

臣督 饬 原 派 该 馆 提 调 详 细 调 查 编 定,以 期 第 施

行”[8]64中,可以看出,清廷将宪政编查馆设置为资

政院成立前的一个临时机构,资政院成立之后其职

责交由资政院行使。但随后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却

在拟呈的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折中对二者的关系作

了微妙的改变,其在奏折中对所奉懿旨的陈述中写

道:“考察政治馆即改为宪政编查馆,暂由军机处王

大臣督饬原派该馆提调详细调查编定,以期次第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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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句与原旨相比故意漏掉了“资政院未设以前”
几个字,而且还写道:“俟资政院设立后,随时将臣馆

核定之稿送由院中陆续议决,盖一司编撰,一主赞

定,庶政府尽提议法案之责,而国民有参预立法之

权,立宪之基将由此以巩固。”[2]47-48再者,从宪政编

查馆所拟的宪政筹备九年清单来看,其第三年就计

划资政院开院,这就意味着届时资政院已经开始运

作了,但之后到第九年宣布宪法都是“宪政编查馆

办”。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宪政编查馆在成立之

初,就没有打算在资政院成立之后裁撤,宪政编查馆

将与资政院共同推进立宪,而且更是将资政院的立

法权据为己有。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宪政编查馆自

己的作为,其也不敢擅自改变上谕,根本原因还在于

清廷对资政院的制衡。在追求绝对君权的目的下,
清廷绝不可能轻易将立宪改革的主导权交给代表民

权的议会。
正是由于宪政编查馆设立之初的安排,导致了

其日后与资政院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到了1910年资

政院正式开院以后,冲突越发明显。例如当时的《四
明日报》在《评宪政编查馆擅发命令侵夺资政院权

限》中,就报道宪政编查馆擅自核议浙江督抚与浙江

咨议局的争议,授意浙江督抚裁撤浙江省咨议局,违
背了《资政院章程》,侵夺了资政院的权力。1910
年资政院开会期间,议员易宗夔就以清廷以前设立

宪政编查馆的上谕为依据提出质问说帖,要求裁撤

宪政编查馆。而对此,当时报纸的报道称:“资政

院前据议员易宗夔质问宪政馆说帖,兹悉宪政馆答

复。略称:查说帖内开宪政馆是否仿各国内阁所设

之法制局,抑仍握最高之立法权等语,本馆组织系占

各国内阁之大部分,无论资政院已未成立,实非仅一

法制局之比。至立法事项,不特本馆未握其最高权,
即现在成立之资政院及将来应设之上下议院,其对

于立法权亦仅以协赞为限。”[9]469由此可见,宪政编

查馆完全无视资政院的立法权,且将资政院的权力

从“赞定”变成了“协赞”。对于议院就上谕中“资政

院未设以前,暂由军机处王大臣督饬原派该馆提调

详细调查编定,以期第施行”中“暂”的解释,宪政编

查馆回答称:“此‘暂’字乃指军机处王大臣而言,非
谓资政院成立后即行裁撤宪政馆也。”[10]2其实,宪
政编查馆在整个立宪过程中都是集宪政、立法、司法

三大权于一身。这也是清廷为维护绝对君权、力求

主导立宪而故意为之。所以,宪政编查馆有如此强

硬的态度,也在意料之中。至此开始,资政院对于裁

撤宪政编查馆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的报纸一度也

认为宪政编查馆将会被裁撤。不过,直到1911年

5月奕劻内阁出台,同年6月清廷颁布《内阁属官官

制及内阁法制院官制》后,宪政编查馆才被裁撤,其
所管事项由内阁法制院接管。由此可见,宪政编查

馆完全不受资政院的影响和监督。对于一个宪政编

查馆尚且如此,资政院在整个立宪过程中又怎能拥

有独立且实在的权力呢?
按照立宪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资政院应当拥

有完整的立法权与监督权,但是在以君权为推动力

量的立宪背景下,清廷想立宪又不愿意放权,资政院

也就一直受到军机处以及宪政编查馆的限制。虽然

在历次会议上,议员们据理力争,以求真正的立宪与

民主政治,但终究难以有较大的成绩。而这样的冲

突,也使得资政院与咨议局最后并没有促成清末立

宪的成功,反而在武昌起义以后,其中部分成员成为

了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也是绝对君权与君权宪法化

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
四 困境的背后———君权与君主立宪

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

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

功也证明了这是一条对于无论西方还是亚洲专制国

家而言都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清末立宪实质也

是在走这样的道路,其立宪的路径和方式是建立在

效仿他国的成功经验之上。但这场政治改革无法摆

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禁固,立宪也并非完全移植

外国的模式,相反在其中还具有很多中国自身的特

殊因素。而正是这些特殊之处导致了绝对君权与君

权宪法化难以调和的困境,立宪结局也与效仿对象

截然不同。
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之后,极力推崇日本的立

宪模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环境和日本相

似,而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天皇的权力确实得到了

极大的加强。清廷因此认为君主立宪可以实现其既

巩固君权又巩固君位的效果。因此,在起草《钦定宪

法大纲》时,“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字句与日本宪

法如出一辙,但是这样的文字在当时引起了立宪派

不小的反感,而这样的情况却并没有在日本发生。
究其原因,在于考察大臣忽略了一个事实,日本天皇

在明治维新之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实权,天皇更多的

是作为宗教的领袖,真正的大权是掌握在幕府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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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当德川幕府的统治权日益丧失时,掌握日

本实权的政治精英自然会将天皇重新置于政治的中

心,天皇是改革的受益者而非对象,而且此时的天皇

也并非拥有清廷想要巩固的那种实权。但是,清
廷不同,皇帝自古都是权力的中心,不存在需要一个

由虚到实的过程,而且当时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

派都将其对象指向清廷,所以,“如果君主的统治岌

岌可危,又如何构建起新的权力中心呢?”[11]123对于

习惯于大权在握的清廷而言,君权与君位被画上了

等号,“万世一系”的前提是“君权永固”。正是这样

的认识,使得清廷并没有理解到君主立宪的政体对

于皇权的真正作用。“正因为统而不治,不承担直接

的政治责任,君主才获得超然性的地位,进而获得无

上的尊严,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发展史皆说明了

这一点。日本如此,更早的君宪国家英国亦是如

此”[11]124。制度化的君权维护的是作为意识形态中

心的君权,是树立君主的精神权威以起到维护国家

统一的象征性作用,君主立宪必然会限制到实在的

君权,立宪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巩固君位而非君权。
清廷无法放弃实权而实现日本立宪效果的原

因,在于传统中国君权产生与维护的特殊性。君权

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君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日本天

皇一直是一脉相承,期间并没有更迭,而且日本天皇

作为日本神道教的宗教支撑具有超然的地位,因此

日本天皇的君位从未受到质疑。如伊藤博文在《日
本帝国宪法义解》中所言:“神祖开国以来,虽时有兴

衰,世有治乱,然皇族一系,帝位兴隆,与天地同寿,
无有终焉。本条首倡立国之大义:我日本帝国始终

与万世一系之皇统相依,君民关系古往今来始终如

一,万世长固,永不改变。”[12]3而中国的皇帝却已经

历了数次改朝换代,孟子也主张臣民拥有反对暴君

的权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点也使得对于君

位的拥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权的大小,而非完全

建立在对君的崇敬之上。虽然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

新儒学寄希望通过抽象的天命论加强皇权的威信,
却没能将皇权推至类似于神明的宗教地位,反而是

世俗的统治者取代了天命的话语权,通过权力的暴

力推动证明其神圣性。皇权的变更缺乏宗教仪式的

神秘过程,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必须紧紧依靠

权力才能生存。到了清末,统治者的权威原本已经

岌岌可危,加之慈禧的“垂帘听政”使得君与权早已

割裂,而当时的政治精英并不对此有太多的非议,他

们只是听命于权而非君,这就更进一步降低了君的

地位和权威,家国同构的传统中国国家观已被打破。
而慈禧与光绪离世之后,整个清皇室的统治权威几

乎消失殆尽,载沣为人平庸,没有力挽狂澜之力,何
况清朝的统治者原本是少数民族,满汉之争从建朝

之日起就未曾停歇,而且当时日益壮大的革命派更

是以此为宣传口号,力图推翻清廷。如此的情况,使
得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备受争议,若此时君权再被割

裂,君位则很难延续,所以清廷不会放弃权力而去寻

求超脱的君位,也就不可能遵循传统的君主立宪路

径。
清廷立宪之初,由于在对日本考察的基础上认

为立宪有助于维护绝对的君权,由此便如火如荼模

仿并开展了起来。但中日的差别,使得清廷在逐渐

立宪的过程中发现清末立宪必然会导致君权的削

弱,这与其立宪的初衷是相悖的。因此,在随后的立

宪过程中,清廷力图掌控整个过程,在绝对君权与君

权宪法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立宪的轨迹已不

再向其预设的那样发展,可以说“不是清王朝依其初

衷驾 驭 了 制 宪 运 动,而 是 制 宪 运 动 支 配 了 清 王

朝”[13]209。当清廷逐渐明白君权宪法化是不可避免

的发展方向,而不得不放弃绝对君权的梦想,并转向

真正的立宪时,民众却已经失去了耐心,这场轰轰烈

烈的立宪运动也伴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落下帷幕。
五 结论

清末立宪的过程,是在力图维护绝对君权的框

架下走向君权宪法化的过程。这样的立宪目的与路

径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立宪困境,而这样的困境源

自于对君主立宪这样的政治制度舶来品的错误认知

以及传统中国君权的维系模式与君主立宪政体的不

合。虽然到了1911年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出台,
清廷终于在君权与君位之间做出了选择,但为时已

晚。正如梁启超所说:“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
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

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

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

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
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

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

晚矣。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

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

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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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之,谁之罪也? 是真可为长太息也。”[14]348

政治改革注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利益

取舍的过程,是一个革新与传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的过程。观之今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充满了

各种挑战。在面对这些困境时,我们或许可以从清

末的那段历史中去寻找经验和教训。

注释:
①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TheUnitedStatesandChina)、《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Tradeand
DiplomacyontheChinaCoast:TheOpeningoftheTreatyPorts)、《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ReponsetotheWest-
A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为该范式的核心,贯穿于其

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费正清认为,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动态社会,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

会,这样的社会使得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近代中国只有在西方不断的冲击下,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

这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也逐渐被美国史学界所采用。

②美国史学家柯文(PaulA.Cohen)在其著作《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对“冲击—回应”模式做出了批判,认为该模式忽视

了中国内在的变革力量,中国近代的变革不仅仅是西方冲击的结果,其社会自身内在也具有变革的因素。参见:〔美〕柯文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胡大泽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上谕写道:“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著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参见:《设立考察政治馆谕(光
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④其实,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本想以“考察宪政”为名,但顾忌慈禧对“宪政”一词的反感,只能以“考察政治”取代之。参

见: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⑤宪政编查馆在《宪政编查馆奏派员分任馆务折(并单)》中,将庶务处改为了总务处。参见:《宪政编查馆奏派员分任馆务折

(并单)(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政治官报》总第41号,第4-5页。

⑥参见:《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拟呈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折(附清单)(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51页。

⑦参见:《宪政编查馆会奏遵设专科考核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酌拟章程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

官报》总第432号,第8页。

⑧清末有报纸曾如此评价宪政编查馆:“谓其立法,则彼固能筹备宪政,督饬督抚之进行,则有涉行政矣;谓其行政,则彼固能

解释各种法律,则凡刑法上之疑义,固得由其解释,则又涉司法矣;谓其司法,则彼固能订立各项章程及宪法大纲,且得不经

资政院之通过,则又类立法矣。”宪政编查馆虽然从属军机处,按照机构划分应当是行政机关,但从宪政编查馆的立宪活动

来看,其起草钦定宪法大纲是立法活动,解释法律的疑惑是司法活动,督饬督抚立宪是行政活动,所以可以说其集三权于一

身。参见:《论宪政馆之误国殃民》,《民立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收入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1909.5-
1910.12)》,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8-569页。

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附清单二)(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故宫

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59页;《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文对《钦定宪

法大纲》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介绍均出自于此,不再另注。

⑩对此,国内学者彭剑在其著作中有专门的论述,其认为该大纲学习了明治宪法的“外记法”,而此方法则是达寿在日本考察

宪政后所学,通过在条文中对君权进行详细规定以避免将来产生疑问,也防止开设国会时为法律所限制。参见:彭剑《清季

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上谕中写道:“著派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悉心讨论……。”参见:《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谕(宣统二年十月初四

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页。

对于立宪主义的界定,学者存在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以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为代表的超验

正义,其二是认为立宪主义就是依宪法进行政治统治的“亚洲立宪主义”,其三是以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为代表的权

威自由主义,但无论是何种立宪主义,其思想的源流都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自然法之中,而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理论和社

会契约论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五大臣出洋考察共分两路:一路为端方、戴鸿慈一行,于1905年12月19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从上海出发,经
日本,先后到达美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荷兰、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其间,在德国停留得最久,先后

两次入境共计67天;而另一路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组成,于1906年1月14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从上海出

发,先后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其中在法国停留时间最久为52天,日本次之、为29天。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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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5页。

一些学者如迟云飞在其著作中认为宪法大纲的编撰起于端方等人的建议,但从当时朝廷对端方奏折的朱批“宪政编查馆知

道”来看,其只是让宪政编查馆“知道”,而非命其议奏,更未下旨要求其着即办理,就此可以推断清廷当时并未感觉拟宪之

紧迫,而真正的压力来源于资政院的即将设立。参见:迟云飞《清末预备立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
页;《两江总督端方奏请迅将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编定颁布以息排满之说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

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附奏折》,全宗号

3,胶片号667,胶片页码1289。

其实,当时资政院并未开院,参与起草的是指已经任命的时任资政院总裁(溥伦、孙家鼐),该二人与整个宪政编查馆相比,

影响力很低,所以整个宪法大纲其实仍然是出自宪政编查馆一家之手。

参见:章太炎《代议然否伦·附虏宪废疾六条》,原载《民报》(1908年10月)第24期,又收入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

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01页。

张一麐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说:“……乃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预备立宪之清单,即杨所草定而通过者。”

转引自: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4页。

胡思敬在所撰的《国闻备乘》卷三的《大臣延揽不慎》中写到:“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参见:胡思敬

《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页。

在《杨度集》的《布告宪政公会文》中,杨度称其在起草宪法大纲以及九年筹备清单上“未尝参与一字”。参见:刘晴波编《杨度

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页。

杨度在《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曾提出辞职,其在辞文中提及自己“到宪政馆后迄未派得重要差事”而且“屡次被参”。参见

《杨度辞差述闻》,《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第2版。

《广益丛报》中写道:“……官员章宗祥、汪荣宝、陆宗舆、曹汝霖四人主持其事宜,该馆向来一切政令均司于四人之手……。”

据此也可以间接推定宪法大纲应当是汪荣宝所起草。参见:《宪政编查馆之四大金刚》,《广益丛报》1910年第236期,第3
页。

彭剑在其著作《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中认为《钦定宪法大纲》出自杨度之手。参见: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汪荣宝宣统三年二月二十日(1911年3月20日)在日记中称:“出本日上谕,派陈侍郎邦瑞、李侍郎家驹及余协同纂拟《宪
法》”。参见:〔清〕汪荣宝《汪荣宝日记》,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杨度曾说其在宪政编查馆期间屡次被参,参见《杨度辞差述闻》,《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第2版。

在宪政筹备九年清单中规定:“光绪三十六年,第三年,一召集资政院议员举行开院。资政院办……光绪四十二年,第九年,

一宣布宪法。宪政编查馆办。”参见:《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附清单二)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67页。

参见:《评宪政编查馆擅发命令侵夺资政院权限》,《四明日报》庚戌年十月初一日第2版。

易宗夔提出:“宪政编查馆从前为国内最高之立法机关,现在资政院既已成立,照章应议决新定法典,宪政编查馆是否仿各

国内阁所设之法制局,抑或仍握最高之立法权。”参见:李启成主编《资政院第一次常会第十三号议场速记录》,《资政院议场

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4页;《为提出各国衙门行政事件质问军机大臣是

否全负责任并议决宪政编查馆改制事说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474-088,缩微号555-2384。

《四明日报》载文称:“监国近来以筹备宪政经年流弊日多,深明宪政编查馆之不可靠,各军机本拟仍责宪政馆筹办,监国独

断亲裁另简纂拟大臣,日前召见泽贝子谕令不得与宪政馆办事混合,以昭慎重。并闻日内仍添简汉大臣数员协同纂拟云。”

参见:《宪政编查馆势将倾倒》,《四明日报》庚戌年十月二十一日第1版。

有学者认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是新政权权威的政治、社会源泉和权力基础,是“软权力核心”,而由西南雄藩进入中央

政权的下级武士倒幕派则掌握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是“硬权力存在”。参见:殷燕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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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itutionalDilemmaandIntrospectionof
theConstitutionalCompilationBureauintheLateQingDynasty

LUYe
(SchoolofAdministrativeLaw,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

Abstract:FromthehistoricalexperienceofconstitutionalreforminEurope,onecancometo
theconclusionthattransitionfromanabsolutestatetothemodernconstitutionalstateisafeasi-
blepath.ItisfurtherprovedbyMeijiRestorationinJapan.TheconstitutionalisminthelateQing
dynastyisactuallyofthesameway.InordertofollowtheexampleofEuropeancountriesandJa-
pan,theQinggovernmentestablishedtheConstitutionalCompilationBureautooverallthecon-
stitutionalreform.ButduringtheprocessofConstitutionalismthebureauwasunabletosolvethe
dilemmathathowtoconsolidatethemonarchicalpowerandcarryouttherestrictionofsystemof
monarchicalpowerwhilemaintaintheauthorityofthethroneinthemeantime.Suchdilemmaled
tothefinalfailureofConstitutionalism.Thisdilemmacannotbesettledbecauseofthecognition
oftheQinggovern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Constitutionalismandthemonarchicalpower
aswellasthemaintenancemodeofthemonarchialpowerinancientChina.

Keywords:theConstitutionalreforminthelateQingdynasty;theConstitutionalCompila-
tionBureau;theConstitutionaldilemma;Constitutionalizationofmonarchical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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